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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圖論之五： 

弘一大師在白馬湖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一 

隨著二十世紀二○年代初浙江上虞白馬湖畔春暉中

學的開校，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稱之為「白馬湖作家群」

的文學群體也宣告誕生。眾多文人「進駐」白馬湖，一

時使白馬湖有了人文薈萃，群賢畢至的氣象。更有意味

的是，這一群作家居然還與弘一大師有著不解之緣。在

他們的身上有一種「弘一大師情結」，他們將弘一大師

的智慧、人格魅力視為「背光」，此誠如朱光潛所承認

的那樣：「當時一般朋友中有一個不常現身而人人都感

到他的影響的──弘一法師。」[註 1]朱光潛說弘一大師

是一位不常現身的人，這是指他本人在春暉中學任教的

時候（一九二四年），但在此後，弘一大師在白馬湖是

經常現身的。 

一九二五年初秋，弘一大師雲遊至寧波七塔寺。此時
如今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 

二十世紀二○年代初的白馬湖與春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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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恰好也在寧波，得知消息後即前往拜望。夏丏尊在雲水堂裡看到四五十個遊方僧住著，

似乎皆睡統鋪，而弘一就住在下層。老友重逢，他倆便有了如下的交談： 

「到寧波三日了，前兩日是住在小旅館裡的。」 

「那旅館不十分清爽吧？」 

「很好！臭蟲也不多，不過兩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 

夏丏尊邀請弘一大師到上虞白馬湖住幾天。到了白馬湖，

夏丏尊將弘一安頓在春社住下。到了春社，弘一大師親自把

鋪蓋打開。這是十分簡單，且用破席子裹著的鋪蓋。他將破

席子珍重地鋪在床上，又攤開了被子，把衣服捲了幾件就充

作了枕頭。然後，他取出一塊又黑又破的毛巾從容地走到湖

邊去洗臉。 

夏丏尊頗不忍心，就說： 

「這手巾太破了，替你換一條好嗎？」 

「哪裡！還好用的，和新的差不多。」 

弘一大師一邊說，一邊就把毛巾展開來讓夏丏尊看，好

像是表明它並不十分破舊似的。 

弘一大師到白馬湖時，已過了中午。由於他嚴格按照戒律行事，過午即不進食。第二天，

夏丏尊在午前早早地送去了飯菜。弘一大師吃飯時，夏丏尊就在一旁看著。這菜不過是些白

菜蘿蔔之類的家常素菜，可大師吃起來卻是那樣的喜悅。尤其是當他用筷子鄭重地夾起一塊

蘿蔔時的那種惜福的神情，夏丏尊見了感動地要流下淚來。 

這天，有另一位朋友送來了四樣素菜，其中一碗菜非常鹹。夏丏尊帶著責備的口吻說：

「這太鹹了！」豈知弘一大師說道：「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此後，弘一大師表示不必再專門為他送菜來，說他自己可以走著去夏丏尊的家裡去吃飯。

夏家離春社約有一百公尺的路，夏丏尊表示： 

「那麼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 

蔡元培題寫的「春社」匾額 

如今重建後的白馬湖畔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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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把「木屐」二字

說得很鄭重，儼然是一種了不得的法寶。他又補充說：「每

日走些路，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在弘一大師看來，這世界上竟沒有一樣東西是不好

的。小旅館是好的，儘管有幾隻臭蟲、統鋪是好的、破席

子是好的、破毛巾是好的、鹹苦的素菜是好的、走路也是

好的……夏丏尊徹底折服了：「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

上的話且不說，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不是所謂生活

的藝術化了嗎？人家說他在受苦，我卻說他是享樂。我常

見他吃蘿蔔白菜時那種喜悅的光景，我想：蘿蔔白菜的全

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到了。對於一切事物，

不為因襲的成見所縛，都還他一個本來面目，如實觀領

略，這才是真解脫，真享受。」 

在夏丏尊看來，弘一大師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

的先輩，而披剃後專心念佛，見人也但勸念佛，藝術上的話是不談起了。可是這一次在白馬

湖相處，則是深深地受到了藝術的刺激──生活藝術的刺激！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受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為實

例或成見所束縛，不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都是與藝術無緣的人。真的藝術，不

限在詩裡，也不限在畫裡，到處都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了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

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不會做詩，不會作畫，也不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

照玩味的能力，無論如何都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神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為詩人畫家，

仍是俗物。[註 2] 

 

──這便是夏丏尊在與弘一大師相處後的感觸！ 

關於弘一大師白馬湖行跡的詳細記載一般從一九二五年開始，但也有文獻記載他於一九

二四年就已到過白馬湖，如蔡冠洛〈廓爾亡言的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全集》第十卷，福

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年二月）一文說： 

 

白馬湖畔夏丏尊的平屋外景 

平屋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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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弘一法師見面，是在他初出家的一年，他將赴新登貝山掩關……大約是第三

年吧，我在紹興第五師範教書。弘一法師從白馬湖到紹興來，同事李鴻梁、孫選青是

他在杭州第一師範的學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 

 

後李鴻梁在〈我的老師弘一法師李叔同〉（《弘一大師全集》第十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

九九三年二月）一文中就此次弘一大師紹興之行的時間作了有說服力的更正： 

 

師蒞紹興，先後共計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四年秋天。按林子青編《弘一大師年譜》

中引蔡冠洛的〈廓爾亡言的弘一大師〉中說：「我和弘一法師見面是在他將赴新登貝

山掩關的一年（民國九年）……大約是在第三年吧（民國十二年），我在紹興第五師

範教書……」，這是不對的。因為十二年春我還在廈門集美學校教書，在那年秋季，

才應紹興五中、五師之聘，翌年秋，才兼長縣女師職。所以法師第一次蒞紹是在民國

十三年，這是不會錯的。並且我還記得，師在若耶溪上讚美過紅葉，所以是在秋天無

疑。 

 

根據以上兩則史料，可初定弘一大師於一九二四年秋到過白馬湖。 

一九二八年冬，劉質平、經亨頤、周承德、夏丏尊、穆藕初、朱酥典、豐子愷等七人還

聯合發出了〈為弘一法師築居募款啟〉[註 3]，擬在浙江上虞白馬湖畔為大師築一長住居舍。 

這啟文是這樣寫道： 

 

弘一法師，以世家門弟，絕世才華，發心出家，已十餘年。披剃以來，刻意苦修，不

就安養；雲水行腳，迄無定居；卓志淨行，緇素歎仰。同仁等與師素有師友之雅，常

已俗眼，愍其辛勞。屢思共集資財，築室迎養，終以未得師之允諾而止。師今年五十

矣，近以因緣，樂應前請。爰擬遵循師意，就浙江上虞白馬湖覓地數弓，結廬三椽，

為師棲息淨修之所，並供養其終生。事關福緣，法應廣施。裘賴腋集，端資眾擎。世

不乏善男信女，及與師有緣之人，如蒙喜捨淨財，共成斯善，功德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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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一向反對別人以任何名義替他築屋，但

如今卻能同意在白馬湖建房淨修，這只能說明大師自

感與白馬湖有緣。一九二九年初夏，此宅在白馬湖邊

竣工。此屋地處小山東麓，平房三間，緣數十級石階

而上。弘一大師以李商隱「天意憐幽草，人間重晚晴」

句意，題名為「晚晴山房」。 這一年的農曆九月，

弘一大師自溫州來此小住。大師還書寫「天意憐幽

草，人間重晚晴」聯贈夏丏尊先生，自題「己巳

九月曇昉，時年五十」。又書「具足大悲心」篆

書五字，題記曰： 

 

此古法卷紙也。藏於錢塘定慧寺者百年

後，歸於余又十數年。爾將遠行，寫華嚴

經句，以付後人，共珍奉焉。晚晴院沙門

論月時年五十。[註 4] 

 

弘一大師對晚晴山房顯然十分滿意。這在他給夏丏尊、豐子愷等人的信中曾多次談到過。

以下便是弘一大師在這些信中關於「晚晴山房」的文字： 

 

山房建築，於美觀上甚能注意，聞多出於石禪（即經亨頤──引者註）之計畫也。石禪新

居，由山房望之，不啻一幅畫圖（後方之松樹配置甚妙）。彼云：曾費心力，慘澹經

營。良有以也。現在余雖未能久住山房，但因寺院充公之說，時有所聞。未雨綢繆，

早建此新居，貯蓄道糧，他年寺制或有重大變化，亦可毫無憂慮，仍能安居度日。故

余對於山房建築落成，深為慶慰。甚感仁等護法之厚意也。（秋後往閩閉關之事，是

為宿願，未能中止。他年仍可來居山房，終以此處為久居之地也。）以上之意，如仁

者與發起諸居士及施資諸居士晤面之時，乞為代達。因恐他人以新居初成，即往他方

或致疑訝者。故乞仁者善為之解釋，俾令大眾同生歡喜之心也…… 

              ──一九二九年致夏丏尊[註 5] 

 

前日寄奉一函，想已收到。至白馬湖後，承夏宅及諸居士輔助一切，甚為感謝。前者

仁等來函，曾云山房若住三人，其經費亦可足用云云。朽人因思，現在即迎請弘祥師

（即弘祥法師，弘一大師之師兄──引者註）來此同住。以後朽人每年在外恒勾留數月，則

山房之中居住者有時三人，有時二人，其經費當可十分足用也。仁等於舊曆九月月望

晚晴山房原貌 

易地重建後的晚晴山房（原址在春社西側半

山坡，後毀於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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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即陽曆十月十七八日以後）來白馬湖時，擬請由上海繞道杭州，代朽人迎請弘

祥師，偕同由紹興來白馬湖…… 

                                            ──一九二九年致夏丏尊、豐子愷 

 

至白馬湖後，諸事安適。至用忻慰。廁所及廚竈已動工構造。廚房用具等，擬於明後

日，請惟淨法師偕工人至百官購買。彼有多年理事之經驗，諸事內行，必能措置妥善

也。山房可以自炊，不用侍者。今日擬向章君處領洋十五元，購廚房用具及食用油鹽

米豆等物。其將來按月領款辦法，俟與仁者晤面時詳酌……以後自炊之時，尊園菜蔬，

由尊處斟酌隨時布施…… 

                                                 ──一九二九年致夏丏尊 

      

弘一大師別署甚多，但五十以後，因了白馬湖畔的「晚晴山房」，

他則經常以「晚晴老人」題署。至於「晚晴山房」後來的情況，夏

丏尊先生曾在一九四四年十月的〈晚晴山房書簡序〉[註 6]裡有過說

明：「亂後鄉村不寧，山房無人居守，門窗磚瓦被盜垂盡，聞將成

廢墟矣。」如今白馬湖畔的「晚晴山房」則是二十世紀九○年代初

上虞弘一大師研究會成立後籌畫易地重建的。 

 

二 

一九二九年農曆九月的一天，為祝弘一大師五十壽辰，夏丏尊、

劉質平、李鴻梁等友生相聚在經亨頤先生的「長松山房」吃麵。席

間，參與壽慶的紹興鄉賢徐仲蓀先生談到，他準備購買一些魚蝦在

白馬湖放生。弘一大師大喜，此後便有過一篇文字優美而動情的〈白

馬湖放生記〉[註 7]： 

 

白馬湖在越東驛亭鄉，舊名漁浦。放生之事，前年間也。己

巳秋晚，徐居士仲蓀適談，欲買魚介放生馬湖，余為贊喜，

並乞劉居士質平助之。放生既訖，質平記其梗概，余書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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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一贈仲蓀，一與質平，以示來覽焉。 

時分：十八年九月廿三日五更，自驛亭步行十數里到魚市，東方未明。 

捨資者：徐仲蓀；佐助者：劉質平；肩荷者：徐全茂。以上三人偕往。 

魚市：在百官鎮；品類：蝦魚等，值資：八元七毫八分。 

放生所：白馬湖，盛魚具：向百官麵肆假用，肆主始不許，因告為放生，故彼欣然。 

放生同行者：釋弘一、夏丏尊、徐仲蓀、劉質平、徐全茂及夏家老僕丁錦標，同乘一

舟，別一舟載魚蝦等。 

放生時：晨九時一刻。 

隨喜者：放生之時，岸上簇立而觀者甚眾，皆大歡喜，歎未曾有。 

…… 

 

可以看得出來，弘一大師在寫這篇記文時可

謂情緒盎然。 

弘一大師對於護生是十分執著的。 

在一九二七年秋的那一個月裡，豐子愷與弘

一大師的交遊實在非同尋常。除了前述的種種因

緣之外，他倆還蘊釀了一個弘揚佛法、鼓吹仁

愛、勸人從善戒殺的大計畫，這就是編繪《護生

畫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曾出現過聲勢不小的提倡素食主義

的呼聲，各種保護生靈的團體也活動頻繁。文學界的蕭伯納也是

一位極具護生思想的人。有一次，一位朋友把話問到了極端的程

度：「假如我不得已而必須吃動物，怎麼辦呢？」蕭伯納答道：

「那麼，你殺得快，不要使動物多受苦痛。」[註 8] 

當時中國的情況其實也一樣。聲稱「為東亞提倡保護動物，

宣傳素食主義之專利」的《護生報》居然還是蔣介石題寫的報頭；

中國保護動物會的〈護生警語〉的第一條便是：「保護動物，是

二十世紀人類祈求和平應有的認識和覺悟。」 

︽
護
生
報
︾
由
蔣
介
石
題
寫
報
名 

豐子愷在白馬湖畔的小楊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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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畫集》是否是在如此素食主義大潮中孕育而生的，弘一大師和豐子愷沒有正面提

及，但二者間有著或多或少的聯繫則是肯定的。比如，弘一大師為《護生畫集》中「農夫與

乳母」一圖配詩即曰：「西方之學者，倡人道主義。不啗老牛肉，淡泊樂蔬食。卓哉此美風，

可以昭百世。」所以，就《護生畫集》本身而論，其宗旨與東西方一時興起的素食護生思潮

基本一致。《護生畫集》由馬一浮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十分感佩大師的用心：「假善巧以

寄其惻怛；將憑茲慈力，消彼獷心。可謂緣起無礙，以畫說法者矣……吾願讀是畫者，善護

其心！」 

弘一大師向來把護生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十分重要和必須嚴肅對待的事。細心的讀

者可以在品讀豐子愷寫於一九二六年的隨筆〈法味〉[註 9]的時候瞭解到這樣一個細節： 

 

七歲的 P 兒從外室進來，靠在我身邊，咬著指甲向兩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師說她那

雙眼生得距離很開，很是特別，他說「蠻好看的」！又聽見我說她喜歡書畫，又喜刻

石印，二法師都要她給他們也刻兩個。弘一師在石上寫了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

號論月）一個「傘」字，叫 P 兒刻。當她側著頭，汗淋淋地抱住印床奏刀時，弘一師

不瞬目地注視她，一面輕輕地對弘傘師說：「你看，專心得很！」又轉向我說：「像

現在這麼大就教她念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報應的故事講給她聽。」我說：「殺

生她本來是怕敢的。」弘一師贊好，就說：「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

我們周到。 

 

弘一大師持戒精神不僅表現為

自己的身體力行，還表現在為讀者的

考量上。他於一九二八年秋寫信給豐

子愷，闡述了他對《護生畫集》讀者

對象的意見：「……今所編之《護生

畫集》，專為新派有高等小學以上畢

業程度之人閱覽為主。」又說： 

 

今此畫集編輯之宗旨，前已與李居士

陳說。第一，專為新派智識階級之人

（即高小畢業以上之程度）閱覽。至

他種人，只能分獲其少益。第二，專

為不信佛法，不喜閱佛書之人閱覽。

弘一大師為護生畫所配之詩 豐子愷護生畫畫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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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戒殺放生之書出版者甚多，彼有

善根者，久已能閱其書，而奉行惟謹。

不必需此畫集也。）近來戒殺之書雖多，

但適於以上二種人之閱覽者，則殊為希

有。故此畫集，不得不編印行世。能使

閱者愛慕其畫法嶄新，研玩不釋手，自

然能於戒殺放生之事，種植善根也。 

 

弘一大師在編繪護生畫的過程中，不僅提出了讀者對象的意見，還意識到以藝術手段培

養讀者戒殺護生的意識問題。他重視《護生畫集》，還可以從他十分關心護生畫後幾集的編

繪出版中看得出來。一九三九年，弘一大師收到豐子愷第二集護生畫的畫稿時就曾希望將護

生畫繼續下去。他給豐子愷寫信說： 

 

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

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六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

[註 10] 

 

而他在給第二集護生畫寫的跋文中又這樣說道：「己卯秋晚，續

護生畫繪就，余以衰病，未能為之補題，勉力書寫，聊存遺念可

耳。」此時弘一大師已年邁體虛。大師抱病書寫，可見他對護生

畫的執著。對於出版後幾集的護生畫，弘一大師自知不可能活得

那麼長久。為了使這一計畫順利實現，他於一九四一年（也就是

他圓寂的前一年）先後給李圓淨和夏丏尊寫了語重心長的信，詳

細交代了如何協助豐子愷提前完成作畫，再依時陸續出版的做

法。他認為護生畫前兩集出版流布之後「頗能契合俗機」，希望

李圓淨和夏丏尊能盡全力促成此事。弘一大師在寫了這封信後，

似乎還是放心不下，又在農曆六月六日聯名給二人寫了信，十天

後再次給夏丏尊去函，曰：「《護生畫》續編事，關係甚大。務

乞仁者垂念朽人殷誠之願力，而盡力輔助，必期其能圓滿成就，

感激無量。」  

  有些人也許在評論《護生畫集》的時候會存有一種膚淺的認

識。以為護生畫中所宣揚的思想過於淺顯，弘一大師並不值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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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別重視。這其實是不瞭解弘一大師的持戒精神的一種表現。陳慧劍先生在〈弘一大師戒

律思想溯源〉[註 11]一文中講到弘一大師弘律、持律的見地與行履時為人們歸納了很好的結

論。其中他說： 

 

處於佛門風氣陵夷的末世，佛教仍待出家人嚴持戒律才能振興；出家不僅要嚴持戒律，

持一分算一分…… 

 

又說： 

 

在佛門戒壇，應回歸本位，不要好高騖遠，不可濫傳戒法；比丘（比丘尼）受戒，或

居士們受戒，不必貪多，更要明瞭每一戒的精神，能持幾戒便受幾戒；不管是出家戒、

在家戒，還是沙彌戒、菩薩戒，都應隨分受。 

 

陳慧劍先生在這裡論述了弘一大師的弘律持戒見解，我以為完全可以移用來看待大師在編繪

《護生畫集》時的用心。弘一大師在受持戒律的問題上的隨分量力思想是很明顯的。他在論

述佛教的十大宗派時就以為各宗派一律平等，沒有貴賤之分，大乘、小乘的信奉也因人而異，

量力而持。他在〈律學要略〉[註 12]中也說： 

 

應先自思量：如是諸戒能持否？……萬不可受而不持！且就殺生而論，未受戒者，犯

之本應有罪；若已受不殺戒者犯之，則罪更加重一倍，可怕不可怕呢？你們試想一想，

如果不能受持，勉強敷衍，實是自尋煩惱。 

 

這些話既說明弘一大師要求受戒者遵守戒律，同時也表明了他希望出家、在家信眾在持戒問

題上的量力持戒的態度。雖然只是不殺生戒，一旦持受則須嚴格遵守。這是長養慈悲心，也

是弘揚佛教的途徑之一。之所以如此，弘一大師才在護生問題上一絲不苟、始終如一。常言

道，涓涓細流匯大海。我們很難設想，一個不在細微品行上持守的人能夠成為大德的。同理，

弘一大師之所以能在每一個具體的持戒問題上認真嚴格的對待，持之以恒、一以貫之，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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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如今被人們廣泛景仰的大德大師。綜上所述，弘一大師在編繪《護生畫集》過程中的

一切用心皆體現了「蓋以藝術作方便，人道主義為宗趣」的原則。他律己嚴，亦為培養他人

的愛心和持戒向佛用心良苦。 

《護生畫集》初集於一九二九年二月由開明書店出版（有

關《護生畫集》各集的出版始末，本人已有專門著作出版，詳

見台北業強出版社，一九九四年六月出版之《功德圓滿──護

生畫集創作史話》一書）。畫集出版以後，社會反響熱烈。尤

其是在佛教界，更是廣泛流傳，直至今日，《護生畫集》仍在

佛教界內外不斷地以各種形式出版發行，並且也有採用護生畫

為藍本，配以其他文字宣傳或製成書簽、禮卡等以在更大的範

圍內流傳，有的還別出心裁，將護生畫中的詩文譜曲傳唱。這

些事實足以說明護生畫的長久生命力。同時，也為人們從一個

側面瞭解體會弘一大師的持戒精神提供了幫助。 

三 

也就是在一九二九年，夏丏尊以所藏弘一大師在俗時所臨各種碑帖準備以〈李息翁臨古

法書〉之名由上海開明書店發行。夏丏尊請弘一大師自己寫一篇序言，弘一大師表示一定在

年內寫畢奉寄。 

這一年的秋後，弘一大師要離開白馬湖到溫州去。臨行前，夏丏尊邀請他乘一小舟遊覽

白馬湖風景。他倆在船中閒談，話題觸及明代高僧蕅益大師。夏丏尊知道，弘一大師在當代

僧人中最推崇印光大師，而之於前代，則最欽服蕅益大師。夏丏尊自己也讀過蕅益大師的著

作，據說他二十幾歲以前原是一個竭力謗佛的儒者，後來發心重註《論語》，註至〈顏淵問

仁〉一章，再也不能下筆，於是就出家了。 

「《四書蕅益解》前幾個月已經出版了。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讀過一次。」弘一大

師說。 

夏丏尊想到註《論語》的事，就好奇地問： 

「蕅益的出家，據說就是為了註『四書』，他註到〈顏淵問仁〉一章時據說不能下筆，

這才出家的，《四書蕅益解》不知對〈顏淵問仁〉註什麼話呢？我倒想看看。」 

「我曾翻過一翻，似乎還記得個大概。」大師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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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如何？」夏丏尊急於想知道。 

這時弘一大師笑了，問： 

「你近來怎樣？還是唯心淨土嗎？」 

夏丏尊不敢說什麼，只是點頭。弘一大師微笑著說： 

「〈顏淵問仁〉一章，可分兩解看。孔子對顏淵說：『克己復禮』。只要『克己復禮』

本來具有的，不必外求為仁。就是說『仁』是就夠了，和你所見到的唯心淨土說一樣。但是

顏淵還要『請問其目』，孔子告訴他『非禮勿視，非禮勿聽，非禮勿言，非禮勿動』，這是

實行的項目。『克己復禮』是理，『非禮勿視』等等是事。所以顏回下面有『請事斯語矣』

的話。理是可以頓悟的，事非腳踏實地去做不行。理和事相應，才是真實工夫，事理本來是

不二的。──蕅益註〈顏淵問仁〉章大概如此吧，我恍惚記得是如此。」 

「啊，原來如此。既然書已經出版了，我想去買來看看。」夏丏尊聽了弘一大師之言，

似乎深信不疑。 

「不必去買了，我此次到溫州去，就把我那部寄給你吧。」 

弘一大師離開白馬湖不到一個星期，他就把《四書蕅益解》寄來了，書的封面上用端正

的楷書寫著「寄贈丏尊居士」。 

夏丏尊迫不及待地去翻〈顏淵問仁〉一章，翻到後一看大吃一驚。原來蕅益大師在這一

章裡只在「回雖不敏，請事斯語矣」下面註著「僧再拜」三字，其餘只錄白文，並沒有說什

麼，出家前不能下筆的地方，出家後也似乎仍是不能下筆。所謂「事理不二」等等的說法，

原來全是弘一大師針對了夏丏尊自己的病根臨時為他編出的「講義」！大師的禪趣委實讓夏

丏尊歎服。 

關於「事」與「理」的問題，早在弘一大師初出家的時候，他倆曾經一起討論過。當時

弘一大師提醒他過於執著於「理」而忽視了「事」。為他解說過「事理不二」的法門。但是

後來夏丏尊依照弘一大師的指教研讀了幾部經書後，還是覺得格格不入。這就難怪弘一大師

要用禪機來開導他了。幾年以後，夏丏尊寫了一篇文章來記述此事，文章的題目居然就是〈我

的畏友弘一和尚〉[註 13]。 

弘一大師後來終於寫了《李息翁臨古法書》的序言。序言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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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俗之日，嘗好臨寫碑帖，積久盈尺，藏於丏尊居士小梅花屋，十數年矣。爾者居士

選輯一帙，將以鋟版示諸學者，請余為文冠之卷首。夫耽樂書術，增長放逸，佛所深

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流傳於世，令諸眾生歡喜受持，自利利他，

同趣佛道，非無益矣。冀後之覽者，咸會斯旨，乃不負居士倡布之善意耳。[註 14] 

 

實際上，此文也很可以為人們理解弘一大師出家後熱衷於書法的原因。 

夏丏尊則有一篇〈李息翁臨古法書跋〉。跋文寫道弘一大師： 

 

才華蓋代，文學、演劇、音樂、書畫靡

不精。而書名尤藉甚，胎息六朝，別具

一格。雖片紙，人亦視如瑰寶。居常雞

鳴而起，執筆臨池。碑版過眼便能神似。

所窺涉者甚廣，尤致力於〈天發神讖〉、

〈張猛龍〉及魏齊諸造像，摹寫皆不下

百餘通焉。與余交久，樂為余作書，以

余之酷嗜其書也。比入山，盡以習作付

余。伊人遠矣，十餘年來什襲珍玩，遐

想舊遊，輒為悵惘。近以因緣復得親近。

偶出舊藏，共話前塵，乃以選印公世為

請，且求親為題序……[註 15] 

 

一九二五年弘一大師被夏丏尊邀請到白馬湖的時候住的是在「春社」。後來他到了溫州，

並於晚秋於夜夢中夢見在白馬湖「春社」晤經亨頤先生，見几上有白玉鏡，將鐫字其上，曰

「石禪□□碑」，唯中二字，闕而不具，他以「皈佛」二字補之。弘一大師醒後曾作〈石禪

皈佛碑〉[註 16]，並贈送給了經亨頤。這〈石禪皈佛碑〉是這麼寫的： 

 

歲在星紀（一九二五年──引者註）十月十六日後夜，晨鍾既鳴，余復假寐。夢在白

馬湖「春社」，晤頤淵居士。几上有白玉鏡，高二寸餘，晶瑩光潔，上右棱少圓，他

悉方角。居士謂將鐫字其上，曰「石禪□□碑」，隸書直寫，體近寶子；唯中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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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而不具。種種擬議，訖未適當。余乃勸以「皈佛」補之。居士問其義，余為釋曰：

皈與歸同，回向之義。昔學孔老，今歸佛法。猶面東者，轉而西向。余復轉旋其身，

示彼形狀。居士見之，踴躍稱善。余夢遂醒，鐘聲猶未絕也。朝曦既上，追憶夢中形

狀、語言，濡筆記之。並圖鏡形，以奉居士。夢中言狀，一切如實，未增減，冀以存

其真也。 

 

弘一大師出家後屢勸平生好友念佛、禮佛、皈佛。他居然在睡夢中

還想著規勸別人皈佛。 

經亨頤是他出家前交遊密切的人物之一，而且還曾是他的上司。弘

一大師的這一夢中規勸，或有另一種意味在裡面。因為，經亨頤不像夏

丏尊，他的思想更有其理性的一面，其對待弘一大師，當年的李叔同的

出家自然也就有了認知上的兩面性。 

一九三○年夏丏尊在自己四十五歲生日時曾邀請經亨頤、弘一大師在白馬湖吃素餐。為

了替夏丏尊祝壽，經亨頤有一畫贈之，並題曰：「清風長壽，淡泊神仙，十九年六月，丏尊

老兄四十五生辰，頤淵寫此為祝。」弘一大師則有〈題經亨頤贈夏丏尊畫記〉，並為寫〈仁

王般若經偈〉貽之。全文如下： 

 

庚午五月十四日，丏尊居士四十五生辰，約石禪及余至小梅花屋共飯蔬食，石禪以酒

澆愁。酒既酣，為述昔年三人同居錢塘時，良辰美景，賞心樂事，今已不可復得。余

乃潸然淚下，寫《仁王般若經》苦空二偈貽之：     

生老病死，輪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為害。 

欲深禍重，瘡疣無外。三界皆苦，國有何賴？ 

有本自無，因緣成諸。盛者必衰，實者必虛。 

眾生蠢蠢，都如幻居。聲響皆空，國土亦如。 

永寧沙門亡言，時居上虞白馬湖晚晴山房[註 17] 

 

可見，這個時候的經亨頤顯然已不是李叔同初出家時的經亨頤了。同時，人們從弘一大

師這段題記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弘一大師、夏丏尊和經亨頤這三人的友情是十分深厚的，

當年在杭州做同事的那段時日對他們來講是多麼令人懷念，多麼值得珍視。撫今追昔，竟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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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也「潸然淚下」了。只是弘一大師畢竟是高僧，他與夏、經二位的傷感所不同的是，

他還能在這樣的情境下寫下了《仁王般若經》中的偈句。 

由於夏丏尊自己有感於身體狀況不好，推己及人，他倒也擔心弘一大師的健康。有一日，

夏丏尊憂心忡忡地問大師：萬一有不諱，像臨終呀、入龕呀、荼毘呀，有關這方面的規矩，

我全是外行，這可怎麼是好？ 

夏丏尊的意思是萬一弘一大師圓寂，後事該如何辦理。弘一笑曰： 

 

我已寫好了一封遺書在這裡，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裡發電

報叫你回來。你看了遺書，一切照辦就是了。[註 18] 

 

其實，當時的弘一大師未必一定已把遺書寫好。因為我們至今沒有見到有這麼一份在白

馬湖寫給夏丏尊的遺囑。然而在白馬湖，弘一大師還確實寫過一份遺囑。只是不是寫給夏丏

尊的而是寫給劉質平的。 

這是一九三一年的事。該年陝西發生大旱災，寧波白衣寺主持按心頭陀來到白馬湖，請

弘一大師赴西安去主持一次法會。其時，弘一大師住距白馬湖不遠的法界寺，且正在病中。

應由於安心頭陀的堅請。為了替眾生祈福，弘一大師終於還是答應了。弘一大師對自己的健

康狀況十分清楚，他知道，西安距離浙東路途遙遠，且西北部的寒冷氣候亦非一般體弱之人

所能承受。他已答應安心頭陀，看來不得不作此行的準備。因此，他鄭重地寫了一份遺囑及

一張便條，托人帶給正在寧波第四中學任教的劉質平。 

便條如此寫道： 

 

第四中學教員 

劉質平先生 

安心頭陀匆匆來此，諄約余同往西安一行。義不容辭。余準於星期六（即二日）十一

時半到寧波。一切之事當與仁者面談。 

                                                                                  
弘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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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如下： 

 

   劉質平居士披閱： 

        余命終後，凡追悼會、建塔及其他紀念之事，皆不可做。因此種事，與余無

益，反失福也。 

       倘欲做一事業與余為紀念者，乞將《四分律比丘戒相表記》印二千冊。 

        以一千冊，交佛學書局（閘北新民路國慶路口［即居士林旁］）流通。每冊

經手流通費五分，此資即贈與書局。請書局於《半月刊》中，登廣告。 

      以五百冊，贈與上海北四川路底內山書店存貯，以後隨意贈與日本諸居士。 

      以五百冊分贈同人。 

       此書印資，請質平居士募集。並作跋語，附印書後，仍由中華書局石印。（乞

與印刷主任徐曜堃居士接洽。一切照前式，惟裝訂改良。） 

      此書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處。乞托徐曜堃往借。 

       此書可為余出家以後最大之著作。故宜流通，以為紀念也。 

                         弘一書[註 19] 

 

劉質平收到弘一大師的便條和遺囑大吃一驚。他計算時間，目前趕往白馬湖顯然已經來

不及，且知大師辦事一向認真，一旦答應要做的事，他是一定會去實行的。劉質平是弘一大

師的大弟子，他哪能眼看著老師就這麼帶著病體趕赴遙遠的西北。於是，劉質平逕直趕赴寧

波海輪碼頭，他決心一定要阻止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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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輪船碼頭上就出現了一幕驚心動魄的救師行動。劉質平來到碼頭的時候，弘一大

師已跟著安心頭陀上船了。船將啟航，劉質平直衝上船，一層一層地尋找，終於在艙房裡見

到了弘一大師。只見他不由別人分說，揹起大師就走，一口氣將大師從客輪的第三層揹下船

來。碼頭上，師生二人百感交集，相擁而泣。這一驚世駭俗之舉，讓所有目擊者目瞪口呆。 

至於弘一大師在一九四二年圓寂前所寫的遺囑，這是目

前許多人都熟知的。那時，弘一大師感到直奔西天之時已

近，分別給夏丏尊、劉質平寫下了同樣的兩份遺書。遺書的

內容是這樣的： 

 

      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二偈，附錄於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里。 

      問余何適？廓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謹達，不宣。              音啟 

      前所記月日，係依農曆。    又白。 

 

四 

一九三○年春末，弘一大師在「晚晴山房」做過一件重要的

工作。早在一九二○年，大師曾經得到過日本古版《行事鈔記》，

但他那個時候還沒有主攻南山律宗，所以沒有詳細研究。這《行

事鈔記》是唐代道宣律師所撰《四分律刪繁補闕行事鈔記》的簡

稱。與《四分律含注戒本疏》、《四分律刪補隨機羯疏》並為南

山三大部，皆律學之要義。這時弘一大師又得到一部天津新版，

而他自己也已經研究南山律宗，這就在「晚晴山房」裡對新版做

起詳細圈點，改正訛誤的工作。 

二十世紀二○年代末三○年代初對弘一大師來說也是具有

里程碑意義的幾年。這些年，弘一大師在研究律學方面作了極大

的努力。弘一大師弘揚律宗大約分兩個階段。如果說他當年接受

馬一浮大士贈送的《毗尼事儀集要》和《傳戒正範》而發心研律

是前一個階段的話，那麼他在「晚晴山房」圈點《行事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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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標誌著他的後一個階段的開始。 

天津新版《行事鈔記》即是由天津刻經處徐蔚如居士所刻。在這之前，弘一大師側重有

部律，後經徐蔚如 

居士建議，以為中國千年來秉承南山一律，今欲弘律，宜仍其舊，未可更張。大師聽了

後覺得有道理，這便發願專學南山律。 

弘一大師在〈余弘律之因緣〉[註 20]一文中這樣介紹自己研究律學的經過： 

 

庚申之春……是年閱藏，得見義淨三藏所譯《有部律》及《南海寄歸內法傳》，深為

讚歎，謂較「舊律」為善。故《四分戒相表記》……屢引義淨之說，以糾正南山。其

後自悟輕謗古德有所未可，遂塗抹之……以後雖未敢謗毀南山，但於三大部仍未用心

窮研，故即專習《有部律》，二年之中，編有《有部犯相摘記》一卷、《自行抄》一

卷……徐蔚如居士，創刻經處於天津，專刻「南山宗律書」……歷時十餘年，乃漸次

完成。徐居士始聞余宗有部而輕南山，嘗規勸之，以為吾國千餘年來秉承南山一宗，

今欲弘律，宜仍其舊貫，未可更張，余因是乃有兼學《南山》之意。爾後此意漸次增

進，至辛未二月十五，乃於佛前發願，棄捨《有部》，專學《南山》，隨力弘揚，以

贖昔年輕謗之罪。昔佛滅後九百年，北天竺有無著、天親等兄弟三人，天親先學小乘

而謗大乘，後聞兄長無著示誨、懺悔執小之非……於是天親遂造五百部大乘論。余今

亦爾，願盡力專學南山律宗，弘揚讚歎，以贖往失。此余由「新律家」而變為「舊律

家」之因緣，亦即余發願弘南山宗之因緣也！ 

     

弘一大師開始圈點《行事鈔記》，可以說是他宗南山律的起步。而到了一九三一年，他

正式決定這樣走下去了。後來他曾寫過〈圈點行事鈔記跋〉[註 21]，記錄了這方面的若干消息： 

 

剃染後二年庚申，請奉東瀛古版《行事鈔記》，未遑詳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

於庚午六月，居晚晴山房，乃檢天津新版，詳閱圈點；並鈔寫科文，改正訛誤。迄今

三載，始獲首尾完竣。是三載中，所至之處，常以供養奉持。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於

佛前發專學南山律誓願。是夏居五磊寺，自誓受菩薩戒；並發弘律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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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們目前可以從弘一大師在這些

年寫給友朋的信件中知道他在這一時期的所

作所為。一九二九年將至白馬湖時，他在溫

州給夏丏尊寫信，表示： 

 

今夏，或遲至秋中，余決定來白馬湖正式嚴

格閉關。詳情後達。先此略白。山房存米甚

多，乞令他人先取食之。俟余至山房，再買

新米。 

 

 

一九三○年弘一大師再次來到白馬湖時，為

了專心研究律學，他在給夏丏尊的信中稱： 

 

閉門用功之廣告，擬即日貼於門外……以後如有出家人在家人等，向尊處或子愷處，

詢問余之消息，乞告以不晤客、不通信等。 

 

弘一大師研究南山律的另一重要場所是法界寺（今已不存）。法界寺位於上虞橫塘鎮廣

豐村楊家溪畔。這也是一座古老的寺院，建於唐天寶二年，初名利濟院。宋大中祥符年間，

改名法界寺。法界寺距白馬湖不遠，又俗稱湖頂院。他在書信中說過此地「氣候與普陀相似。

蚊蠅等甚稀，用功最為相宜。居此山中，與閉關無異也」。為此，他又寫信給夏丏尊說： 

 

以後出家在家諸師友，有詢問余之蹤跡者，乞告以雲遊他方，謝客用功，未能通訊及

晤談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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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如此閉關謝客，那麼他自己對於研究南山律又有何誓願呢？且看他的〈學南山

律誓願文〉[註 22]： 

 

時維辛未年二月十五日，本師釋迦牟尼如來涅槃日。弟子演印，敬於佛前發弘誓願，

願從今日，盡未來際，誓捨身命，擁護弘揚「南山律宗」，願以今生，盡此形壽，悉

心竭誠，熟讀窮研《南山疏鈔》，及《靈芝記》。精進不退，誓求貫通，編述《表記》，

流傳後代，冀以上報三寶深恩……速證無上正覺…… 

 

  現在大家都知道，弘一大師的誓願是實現了的，而且已被佛教界視為律宗第十一代祖師。 

 

【註釋】 

[註 1] 朱光潛，〈豐子愷先生的人品與畫品〉，《中學生》復刊後第六十六期（一九四三年八月）。 

[註 2] 此情節詳見夏丏尊，〈子愷漫畫序〉，《文學周報》第一九八期（一九二五年十一月）。 

[註 3] 見林子青編《弘一法師年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六月）第一七二頁。 

[註 4] 同 [註 3] ，第一七六頁。 

[註 5] 本文所錄弘一大師書信均見《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 

[註 6] 夏丏尊，〈晚晴山房書簡序〉，《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年二月）。 

[註 7] 弘一大師，〈白馬湖放生記〉，《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

九月）。 

[註 8] 詳見豐子愷，〈護生畫三集自序〉，《護生畫三集》（大法輪書局，一九五○年二月）。 

[註 9] 豐子愷，〈法味〉，《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年六月）。 

[註 10] 同 [註 8] 。 

[註 11] 陳慧劍，〈弘一大師戒律思想溯源〉，《弘一大師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六年十

月）。 

[註 12]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全集一‧佛學卷(一)‧律學要略》（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月）。 

[註 13] 夏丏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年二月）。 

[註 14] 弘一大師，〈李息翁臨古法書序〉，《弘一大師全集七‧佛學卷(七)、傳記卷、序跋卷、文藝卷》（福

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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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5] 夏丏尊，〈李息翁臨古法書跋〉，《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年二月）。 

[註 16] 弘一，〈石禪皈佛碑〉，轉引自林子青編《弘一法師年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八月）第一

五四頁。 

[註 17] 弘一，〈題經亨頤贈夏丏尊畫記〉，轉引自林子青編《弘一法師年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

六月）第一八一頁。 

[註 18] 見夏丏尊，〈弘一大師的遺書〉，《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年二月）。 

[註 19] 本文所引弘一大師信均見《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 

[註 20]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全集一‧佛學卷(一)‧余弘律之因緣》（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月）。 

[註 21] 弘一大師，〈圈點行事鈔記跋〉，《弘一大師全集七‧佛學卷(七)、傳記卷、序跋卷、文藝卷》（福建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月）。 

[註 22] 弘一大師，〈學南山律誓願文〉，《弘一大師全集一‧佛學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

月）。 


